
附件一：

上海市物业服务企业综合服务能力星级测评

标准办法（修订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本市物业服务企业综合服务能力评判 机制，

促进物业服务企业依法经营、优质高效和全面发展，依据相关法律、

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意见适用于注册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具有国家统一规定

社会信用代码的物业服务企业。

第三条 物业服务企业综合服务能力星级测评遵循自愿参加、多方

参与、客观公正、信息共享、合理公平的原则。

第四条 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市物业协会） 负责

本办法的组织实施工作，并负责建立本市物业服务企业综合服务能力

星级测评系统。

第二章 综合服务能力星级测评的内容

第五条 综合服务能力测评体系的原则

(一) 服务规模与服务质量相结合；

(二) 依法经营与合规拓展相结合；



(三) 经营业绩与社会责任相结合。

第六条 物业服务企业综合服务能力星级测评主要包括下 列内容：

（一）企业党建工作情况；

（二）企业及项目的基本信息；

（三）物业服务合同履行情况；

（四）企业经营规模；

（五）企业经营绩效；

（六）企业服务质量；

（七）企业社会贡献；

（八）行业参与情况。

第七条 综合服务能力信息分为基本信息、经营服务质量信息和不

良信息两类：

（一）基本信息。包括物业服务企业基本信息和物业项目基本信

息两部分。物业服务企业基本信息主要为：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企业党组织建立情况、专业（职业）技术人员数量/比例等相关

信息。物业项目基本信息主要为：项目名称、项目负责人姓名、项目

管理类型、项目地址、管理（建筑）面积、物业服务合同签（续）订

情况、服务及收费标准等相关信息。

（二）经营服务质量信息。物业服务企业及自有员工在管理和服

务活动中，荣获的市级及以上相关部门表彰、新闻媒体表扬以及取得

的良好业绩等相关信息。其中包括：人员情况、财务状况、管理规模、

合同续签、诚信参与、企业荣誉、市场监管和社会责任等情况。



第三章 综合服务能力信息的申报测评

第八条 物业服务企业综合服务能力信息申报测评按照下 列程序

进行：

（一）申报 物业服务企业应根据上一个自然年度的运作情况和年

度财务报表数据，于每年第一季度，通过市物业协会网站之物业服务

企业综合服务能力星级测评系统进行申报。

（二）公示 物业服务企业综合服务能力信息测评系统初审后，市

物业协会通过协会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参与星级测

评申报的企业对初审结果有异议的， 应于公示期内，向市物业协会提

出书面意见。

（三）公布 对经公示无异议、或核实无误的测评结果，记入企业

综合服务能力星级测评系统。

第四章 企业综合服务能力星级测评

第九条 物业服务企业综合服务能力星级测评总分值为 1000 分。

按照企业所得综合服务能力测评分值从低到高为一～五星级企业，划

分标准如下：

（一）综合服务能力星级测评得分在 850 分（含 850 分） 以上

的，测评为五星级企业；

（二）综合服务能力星级测评得分在 700 分（含 700 分） 以上

850 分以下的，测评为四星级企业；



（三）综合服务能力星级测评得分在 550 分（含 550 分） 以上

700 分以下的，测评为三星级企业；

（四）综合服务能力星级测评得分在 400 分（含 400 分） 以上

550 分以下的，测评为二星级企业；

（五）综合服务能力星级测评得分在 250 分（含 250 分） 以上

400 分以下的，测评为一星级企业。

具体评分标准，见附件综合能力星级测评分值计算表。

第十条 物业服务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综合服务能力星级测评

系统不予测评：

（一）在综合服务能力测评申报中，弄虚作假、虚报瞒报的；

（二）管理规模或经营指标数等主要测评指标空缺的。

第十一条 市物业协会根据物业服务企业最终综合服务能 力星级

测评得分情况测评出企业上一年度综合服务能力星级测评等级，并颁

发上海市物业服务企业综合服务能力星级测评证书。

第五章 综合服务能力星级测评的综合运用

第十二条 物业服务企业综合服务能力星级测评结果作为 企业品

牌创建、诚信承诺创建、衡量企业服务品质等工作的重要依据，被上

海市物业管理监管与服务平台纳入招投标综合评价体系入围指标之一。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企业每年通过物业服务企业综合服务能力星级测评系

统上报数据信息参加测评方可获得测评结果。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物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实行办法自本办法印发之

日起作废。

附件: 《上海市物业服务企业综合能力星级测评分值计算表》

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2025 年 3 月 3 日



附件：上海市物业服务企业综合能力星级测评分值计算表

编号 内容
填报
格式

对应
分值

打分

适配

1 党的工作 50

1.1 企业已经成立党组织 有/无 30
相应

分值

1.2
企业党组织积极参与行业党建活动，如入选 “一支部一

实事” 案例，或获得行业相关党组织荣誉（二年内）
有/无 20

相应

分值

2 人员情况 150

2.1.1 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在 20 人及以上
人数

（人）

30
取最大

分值
2.1.2 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在 11-19 人的 20

2.1.3 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在 2-10 人的 10

2.2 工程、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 是/否 10
相应

分值

2.3.1
在编员工中大专学历以上员工占企业比例在 50%（含）以

上的

占比数

（%）

20

取最大

分值
2.3.2

在编员工中大专学历以上员工占企业比例达 20%（含）

-50%的
10

2.3.3
在编员工专中大专学历以上员工占企业比例达 20%以下

的
5

2.4 积极组织在职人员参加物学网等线上职业教育培训 有/无 10
相应

分值

2.5.1
中级及以上物业经理数占本市项目总数比例超过 50%

（含）

占比数

（%）

40

取最大

分值
2.5.2

中级以上项目经理数占本市项目总数比例超过 20%（含）

-50%
30

2.5.3
中级以上物业经理人数占本市项目总数比例 20%以下，或

初级物业经理人数占本市项目总数比例超过 30%（含）
20

2.6.1 全国级先进个人、班组（五年内） 有/无 40

取最大

分值

2.6.2 省、直辖市级先进个人、班组（二年内） 有/无 30

2.6.3 省、直辖市级相关部门先进个人、班组（二年内） 有/无 20

2.6.4

上海市建设系统立功竞赛先进个人、班组 / 上海市十佳

项目经理、最美物业人标兵（物业服务之星）/上海物业

工匠（二年内）

有/无 15

2.6.5

上海市物业管理优秀项目经理、最美物业人（物业服务

之星） /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先进个人 / 上海市物业管理优秀服务能手 / 上海市物

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技术能手（二年内）

有/无 10

3 财务状况 150

3.1.1
营业总收入在 22000 万元以上，每增加 1000 万元加 1分，

以此类推。最高 100 分。
（万元）

100
取最大

分值
3.1.2

营业总收入 10000 万元-22000 万元，10000 万元起每增

加 600 万元加 1 分，以此类推。最高 90 分。
90



编号 内容
填报
格式

对应
分值

打分

适配

3.1.3
营业总收入 5500 万元-10000 万元，6000 万元起每增加

225 万元加 1 分，以此类推。最高 70 分。
70

3.1.4
营业总收入2000万元-5500万元，2000万元起每增加140

万元加 1 分，以此类推。最高 50 分。
50

3.1.5
营业总收入 500 万元-2000 万元，200 万元起每增加 100

万元加 1 分，以此类推。最高 25 分。
25

3.1.6 营业总收入在 500 万元以下 10

3.2.1
净利润率在 3%以上的，3%起每增加 0.2%加 1 分，以此类

推。最高 50 分。
利润率

（%）

50

取最大

分值3.2.2
净利润率在 1%（含）-3%的，1%起每增加 0.1%加 1 分，

以此类推。最高 30 分。
30

3.2.3 净利润率在 1%以下的（利润率低于、等于 0不给分） 10

4 管理规模（以物业全委合同建筑面积为准） 190

4.1.1
管理面积在 2000 万平方米及以上的，每增加 100 万平米

加 1 分，以此类推。最高 70 分。

（万平

方米）

70

取最大

分值

4.1.2
管理面积在 800 万平方米-2000 万平方米，800 万平方米

起每增加 60 万平米加 1 分，以此类推。最高 50 分。
50

4.1.3
管理面积在 200 万平方米-800 万平方米，200 万平方米

起每增加 30 万平米加 1 分，以此类推。最高 30 分。
30

4.1.4
管理面积在 100 万平方米-200 万平方米，100 万平方米

起每增加 10 万平米加 1 分，以此类推。最高 20 分。
20

4.1.5 管理面积在 100 万平方米以下的 10

4.2 管理项目每 1 项折合 1 分，最高 60 分 （项） 60
相应

分值

4.3
上海市优秀示范项目（有效期内）每 1 项折合 20 分，最

高 60 分
（项） 60

相应

分值

5 合同续签 50

5.1 企业物业服务合同总体续签率在 90%以上的

续签率

（%）

50

取最大

分值

5.2 企业物业服务合同总体续签率 81%-90% 40

5.3 企业物业服务合同总体续签率 71%-80% 30

5.4 企业物业服务合同总体续签率 51%-70% 20

5.5 企业物业服务合同总体续签率低于 50%及以下的 10

6 诚信参与 80

6.1 获得诚信承诺 AAA 企业称号 有/无 80

取最大

分值

6.2 获得诚信承诺 AA 企业称号 有/无 70

6.3 获得诚信承诺 A 企业称号 有/无 60

6.4 获得诚信承诺企业称号 有/无 40

7 企业荣誉 70

7.1 全国级先进集体（五年内） 有/无 70
取最大

分值7.2
市级相关部门先进集体，如“市文明单位”、“工人先锋

号”、“上海品牌”等（三年内）
有/无 60



编号 内容
填报
格式

对应
分值

打分

适配

7.4
上海市建设系统立功竞赛先进集体、或成立“劳模工作

室”、“大师工作室”（三年内）
有/无 50

7.5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优秀会员

单位（三年内）
有/无 40

7.6 企业获得其他市级集体荣誉的（三年内） 有/无 30

8 市场监管 100

8.1.1 税务信用 A 级
A 或 B

50
取最大

8.1.2 税务信用 B 级 40

8.2.1
已建立完整的服务管理体系，通过质量、环境、职业与

健康安全体系外部认证
是/否 50

取最大

分值8.2.2 已建立完整的服务管理体系，通过质量体系外部认证 是/否 40

8.2.3 已建立完整的企业内部管理体系 是/否 30

9 社会责任 110

9.1 参与捐赠、助学、援疆、援边等公益活动的（当年） 有/无 20
相应

分值

9.2.1
纳税总额在 1000 万元及以上的，每增加 30 万元加 1 分，

以此类推，最高 90 分

（万元）

90

取最大

分值

9.2.2
纳税总额在 500-1000 万元的，每增加 20 万元加 1 分，

以此类推，最高 75 分
75

9.2.3
纳税总额在 200-500 万元的，每增加 15 万元加 1 分，以

此类推，最高 50 分
50

9.2.4
纳税总额在 50-200 万元的，每增加 15 万元加 1 分，以

此类推，最高 30 分
30

9.2.5 纳税总额低于 50 万元且正常缴纳的 20

10 行业参与 50

10.1.1
三年内参与上海市级、中物协层面标准（课题）制订、

研究的
是/否 50

取最大

分值

10.1.2 三年内参与上海物协行业标准制订、研究的 是/否 40

10.1.3.1
两年内参与上海物协评审立项的年度课题研究并获得优

秀课题评定的
是/否 30

10.1.3.2
两年内参与上海物协立项的年度课题研究并通过年终评

审的
是/否 15

合计 1000



附件二：

2025 年度上海市物业服务企业综合能力星级测评申报表

企业名称（盖章）：

企业负责人签字： 申报日期：

党的工作

企业已经成立党组织，并正常开展党的工作 是 否

企业荣誉（国家级 5 年内、上海市级 3 年内）

荣誉名称 荣誉级别 获得年月

人员情况

中级以上职称

人员数（个）

大专学历以上员工占

企业在编员工比例（%）

组织在职人员参加行业教育培训，定期开展物学网等

线上教育培训的
是 否

班组/个人荣誉（国家级 5 年内、上海市级 2 年内）

荣誉名称 荣誉级别 获得年月

财务状况

营业收入（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利润率（%） 纳税总额（万元）

管理规模

管理面积

（万平米）
管理项目数（个）

其他指标

物业服务合同总

体续签率（%）

有效期内上海市优

秀示范项目数（个）

税务信用级别
诚信承诺

企业称号



备注：如发现有虚报瞒报的情况，在本次星级测评、综合百强申报中不予评定、公布。

附件三：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图样）




